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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煤

炭采选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为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二级代

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标准

也将不断修订，一般每三到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太原市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11 月 2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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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  煤炭采选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指标分为七类，即生产

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产品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废物回收利用指

标、矿山生态保护、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炭采选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以及清洁生产绩效评

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042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1914—8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 50197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T 16488—1996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MT/T 5014           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

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

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3.2 煤炭采选业 

指开采地下煤炭资源并进行物理加工的行业，可以划分为煤炭开采和煤炭洗选加工两个子行业。

煤炭开采业的产品是原煤（露天煤矿称为毛煤），煤炭洗选业的产品是不同粒径和灰分等级的商品

煤。 
3.3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 

指落煤、装煤、运输、支护、采空区处理等工序全部实现机械化。 
3.4 选煤水闭路循环 

指选煤水中的煤泥全部厂内机械回收，洗水全部复用。 
3.5 煤炭工业废水 

指煤炭开采和选煤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包括采煤废水和选煤废水。其中，采煤废水指煤炭开采

过程中，排放到环境水体的煤矿矿井水或露天煤矿疏干水。选煤废水指在选煤厂煤泥水处理工艺中，

洗水不能形成闭路循环，需向环境排放的那部分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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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煤矸石 

是煤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岩石的统称，包括混入煤中的岩石，巷道掘进排出的岩石，采空区跨

落的岩石，工作面冒落的岩石，以及选煤过程中排出的碳质岩石。 
3.7 煤层 

煤层：含煤岩系中赋存的层状煤体，它是泥炭沼泽中植物遗体经泥碳化作用转变成的泥炭层，

被埋藏后又经煤化作用而形成。 
厚煤层：地下开采时厚度3.5m以上煤层，露天开采时厚度10m以上煤层； 
中厚煤层：地下开采时厚度1.3～3.5m的煤层，露天开采时厚度3.5～10m的煤层； 
薄煤层：地下开采时厚度1.3m以下煤层，露天开采时厚度3.5m以下煤层。 

4 规范性技术要求 

4.1 指标分级 

本标准给出了煤炭采选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2 指标要求 

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的指标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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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煤炭采选业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清洁生产指标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一）采煤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总体要求 

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要求，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煤炭采掘、煤矿安全、煤

炭贮运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有降低开采沉陷和矿山生态恢复措施及提高煤

炭回采率的技术措施 

煤矿机械化掘进比例（%） ≥95 ≥90 ≥70 

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比例（%） ≥95 ≥90 ≥70 

井下煤炭输送工艺及装备 

长距离井下至井口带

式输送机连续运输（实

现集控） 
立井采用机车牵引矿

车运输 

采区采用带式输送机，井

下大巷采用机车牵引矿

车运输 

采用以矿车为主的运

输方式 

2. 井
工煤

矿工

艺与

装备 

井巷支护工艺及装备 

井筒岩巷光爆锚喷、锚

杆、锚索等支护技术，

煤巷采用锚网喷或锚

网、锚索支护； 
斜井明槽开挖段及

立井井筒采用砌壁支

护 

大部分井筒岩巷采用光

爆锚喷、锚杆、锚索等支

护技术，煤巷采用锚网喷

或锚网支护，部分井筒及

大巷采用砌壁支护，采区

巷道金属棚支护 

部分井筒岩巷采用光

爆锚喷、锚杆、锚索等

支护技术，煤巷采用锚

网喷或锚网支护，大部

分井筒及大巷采用砌

壁支护，采区巷道金属

棚支护 

3. 露
天煤

矿工

艺与

装备 

开采工艺要求 

按照 GB50197 的要求，露天开采工艺的选择应结合地质条件、气候条件、

开采规模等因素，本着因矿制宜的原则，通过多方案比较确定选择间断开采

工艺、连续开采工艺、半连续开采工艺、拉斗铲倒堆开采工艺、综合开采工

艺。并应遵循下列原则：保证剥、采系统的稳定性、力求生产过程简单化、

具有先进性、适应性和经济性；设备选型规格尽量大型化、通用化、系列化

贮煤设施工艺及装备 原煤进筒仓或全封闭的贮煤场 

部分进筒仓或全封闭

的贮煤场。其它进设有

挡风抑尘措施和洒水

喷淋装置的贮煤场 
4. 贮
煤装

运系

统 
煤炭装运 

有铁路专用线，铁路快

速装车系统、汽车公路

外运采用全封闭车厢，

矿山到公路运输线必

须硬化 

有铁路专用线，铁路一般

装车系统，汽车公路外运

采用全封闭车厢，矿山到

公路运输线必须硬化 

公路外运采用全封闭

车厢或加遮苫汽车运

输，矿山到公路运输线

必须硬化 

5. 原煤入选率（%）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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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煤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1. 总体要求 
符合国家环保、产业政策要求，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煤炭洗选、选煤水闭路循环、

煤炭贮运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 

矿井选煤厂 
由封闭皮带运输机将原煤直接运进矿井选煤厂的贮

煤设施 

由箱车或矿车将原煤运

进矿井选煤厂的贮煤设

施 
原煤

运输 

群矿选煤厂 

由铁路专用线将原煤运

进群矿选煤厂的贮煤设

施，选煤厂到公路间道路

必须硬化 

由箱式货运汽车将原煤

运进群矿选煤厂的贮煤

设施，选煤厂到公路间道

路必须硬化 

由汽车加遮苫将原煤运

进群矿选煤厂的贮煤设

施。选煤厂到公路间道路

必须硬化 

原煤贮存 
原煤进筒仓或全封闭的

贮煤场 

部分进筒仓或全封闭的

贮煤场。其它进设有挡风

抑尘措施和洒水喷淋装

置的贮煤场 

原煤进设有挡风抑尘措

施和洒水喷淋装置的贮

煤场 

防噪措施 
破碎机、筛分机采用先进的减振技术，橡胶筛板溜槽转载部位采用橡胶铺垫，设

立隔音操作间 

2. 
备 
煤 
工 
艺 
及 
装 
备 

原煤

破碎

筛分

分级 除尘措施 

破碎机、筛分机、皮带运

输机、转载点全部封闭作

业，并设有除尘机组车间

设机械通风措施 

破碎机、筛分机加集尘罩

并设有除尘机组、带式运

输机、转载点设喷雾降尘

系统 

破碎机、筛分机、带式运

输机、转载点设喷雾降尘

系统 

3. 精煤、中煤、矸石、煤泥贮存 
精煤、中煤、矸石分别进入封闭的精煤仓、中煤仓、

矸石仓或封闭的贮场，多余矸石进入排矸场处置，

煤泥经压滤处理后进入封闭的煤泥贮存场 

精煤、中煤、矸石和经

压滤处理后的煤泥分

别进入设有挡风抑尘

措施的贮存场。多余矸

石进入排矸场处置 

4. 选煤工艺装备 
全过程均实现数量、质量自动监测控制，并设有自动

机械采样系统，洗炼焦煤配备浮选系统 
 

由原煤的可选性确定采

用成熟的选煤工艺设备，

实现单元作业操作程序

自动化，设有全过程自动

控制手段 

5. 选煤水处理 

选煤水处理系统采用高效浓缩机，并添加絮凝剂，尾

煤采用压滤机回收，并设有相同型号的事故浓缩池，

吨入洗原煤补充水量<0.10m3 煤泥水达到闭路循环，

不外排 

选煤水处理系统采用普

通浓缩机，并添加絮凝

剂，尾煤采用压滤机回

收，并设有相同型号的事

故浓缩池，吨入洗原煤补

充水量<0.15m3，，泥水达

到闭路循环，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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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1. 原煤生产电耗/（kWh/t） ≤15 ≤20 ≤25 

2. 露天煤矿采煤油耗/（kg/t） ≤0.5 ≤0.8 ≤1.0 

井工煤矿（不含选煤厂） ≤0.1 ≤0.2 ≤0.3 
3. 原煤生产水耗/
（m3/t） 

露天煤矿（不含选煤厂） ≤0.2 ≤ 0.3 ≤0.4 

大型煤矿 ≤ 5 ≤10 ≤15 
4. 原煤生产坑木消耗/

（m3/万t） 
中小型煤矿 ≤10 ≤25 ≤30 

5. 选煤补水量/（m3/t） ≤0.1 ≤ 0.15 

洗动力煤 ≤5 ≤6 ≤ 8 
6. 选 煤 电 耗 /

（kWh/t） 
洗炼焦煤 ≤7 ≤8 ≤10 

7. 选煤浮选药剂消耗/（kg/t） ≤1 ≤1.5 ≤1.8 

8. 选煤重介质消耗/（kg/t）  ≤1.5 ≤2.0 ≤ 3 

厚煤层 ≥77 ≥75 

中厚煤层 ≥82 ≥80 9.采区回采率/% 

薄煤层 ≥87 ≥85 

厚煤层 ≥95 ≥93 

中厚煤层 ≥97 ≥95 10.工作面回采率/% 

薄煤层 ≥99 ≥97 

11. 露天煤矿煤层综合资源回采率/% 
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97 

               中厚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95 
薄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     ≥93 

井工煤矿 无选煤厂 0.1  有选煤厂 0.12 
12. 土地资源占

用 hm2/Mt 
露天煤矿 无选煤厂 0.3  有选煤厂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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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指标 

硫分% ≤0.5  ≤0.8 ≤1  
1. 选炼焦精煤 

灰分% ≤ 8 ≤10 ≤12 

硫分% ≤0.5  ≤1.5 ≤2.0 
2. 选动力煤 

灰分% ≤12 ≤15 ≤22 

四、污染物产生指标（末端处理前） 

1. 矿井废水化学需氧量产生量(g/t) ≤100 ≤200 ≤300 

2. 矿井废水石油类产生量(g/t) ≤6 ≤8 ≤10 

3. 选煤废水化学需氧量产生量(g/t) ≤25 ≤30 ≤40 

4. 选煤废水石油类产生量(g/t)     ≤1.5 ≤2.0 ≤3.0 

5. 采煤煤矸石产生量(t /t) ≤0.03 ≤0.05 ≤0.1 

6. 原煤筛分、破碎、转载点前含尘浓度

（mg/m3） ≤4000 

7. 煤炭风选设备通风管道、筛面、转载

点等除尘设备前的含尘浓度（mg/m3） ≤4000 

五、废物回收利用指标 

1. 当年抽采瓦斯利用率/% ≥85 ≥70 ≥60 

2. 当年产生的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80 ≥75 ≥70 

水资源短缺矿区 100 ≥95 ≥90 

一般水资源矿区 ≥90 ≥80 ≥70 

水资源丰富矿区 

（其中工业用水） 

≥80 

（100） 

≥75 

（≥80） 

≥70 

（≥80） 

3. 矿井水利用

率/%① 

水质复杂矿区 ≥70 

4. 露天煤矿疏干水利用率/% 100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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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矿山生态保护指标 
1. 塌陷土地治理率/% ≥90 ≥80 ≥60 
2. 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率/% ≥90 ≥80 ≥60 
3. 排矸场覆土绿化率/% 100 ≥90 ≥80 
4. 矿区工业广场绿化率/% ≥15 
七、环境管理要求 

1.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有关法律、法规、规范、产业政策、技术标准要求，污染物
排放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排放标准、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2. 环境管理审核 通过GB/T 24001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 

按照GB/T 24001建立并
运行环境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及作
业文件齐全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
录及统计数据齐全、真实 

岗位培训 
所有岗位人员进行过岗
前培训，取得本岗位资质
证书，有岗位培训记录 

主要岗位人员进行过岗前培训，取得本岗位资质证书，
有岗位培训记录 

原辅材料、产品、能源、
资源消耗管理 

采用清洁原料和能源，有原材料质检制度和原材料消耗定额管理制度，对能耗、物
耗有严格定量考核，对产品质量有考核 

资料管理 生产管理资料完整、记录齐全 

生产管理 有完善的岗位操作规程和考核制度，实行全过程管理 ，有量化指标的项目实施定
量管理 

设备管理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定期对主要设备
由技术检测部门进行检
测，并限期改造，对国家
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低效
率的设备进行淘汰，采用
节能设备和技术设备无
故障率达100% 

主要设备有具体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定期对主
要设备由技术检测部门进
行检测，并限期改造，对国
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低效
率的设备进行淘汰，采用节
能设备和技术设备无故障
率达98% 

主要设备有基本的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定期对主
要设备由技术检测部门进
行检测，并限期改造，对国
家明令淘汰的高耗能、低效
率的设备进行淘汰，采用节
能设备和技术设备无故障
率达95% 

生产工艺用水、用电管
理 

所有用水、用电环节安装
计量仪表，并制定严格定
量考核制度 

对主要用水、用电环节进行计量，并制定定量考核制度

3. 生
产过
程环
境管
理 

煤矿事故应急处理 
有具体的矿井冒顶、塌方、通风不畅、透水、煤尘爆炸、瓦斯气中毒等事故状况下
的应急预案并通过环境风险评价，建立健全应急体制、机制、法制（三制一案），
并定期进行演练。有安全设施 “三同时”审查、验收、审查合格文件 

4. 废物处理处置 设有矿井水、疏干水处理设施，并达到回用要求。对不能综合利用的煤矸石设专门
的煤矸石处置场所，并按 GB20426、GB18599 的要求进行处置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有专门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并纳入日常管理 

环境管理计划 
制定近、远期计划，包括煤矸石、煤泥、矿井水、瓦斯气处置及综合利用、矿山生
态恢复及闭矿后的恢复措施计划，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
“三同时”验收合格文件 

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记录运行数据并建立环保档案和运行监管机制 

环境监测机构 

有专门环境监测机构，对
废水、废气、噪声主要污
染源、污染物均具备监测
手段 

有专门环境监测机构，对
废水、废气、噪声主要污
染源、污染物具备部分监
测手段，其余委托有资质
的监测部门进行监测 

对废水、废气、噪声主要污
染源、污染物的监测，委托
有资质的监测部门进行监
测 

5.环境
管理 

相关方环境管理 服务协议中应明确原辅材料的供应方、协作方、服务方的环境管理要求 

6. 矿山生态恢复管理措施 具有完整的矿区生产期和服务期满时的矿山生态恢
复计划，并纳入日常生产管理，且付诸实施 

具有较完整的矿区生产期
和服务期满时的矿山生态
恢复计划，并纳入日常生产
管理 

注：①根据 MT/T 5014，水资源短缺矿区是指现有水源供水能力（不含可利用矿井水量）﹤最高日用水量 60%的矿区；
水资源丰富矿区是指现有水源供水能力（含可利用矿井水量）﹥最高日用水量 2.0 倍的矿区；一般水资源矿区是指现
有水源供水能力（含可利用矿井水量）为最高日用水量 0.6～2.0 倍的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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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5.1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国家标准方法执行，详见表2。 
表 2  废水污染物各项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污染源

类型 监测项目 测点位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测及采样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GB 11914—89） 
水污 
染源 石油类 

末端治理设施入口
红外分光光度法（GB/T16488—1996）

监测采样按照 HJ/T 91《地

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执行。 

注：采用计算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应为每次实测浓度的废水流量的加权平均值 

 
5.2 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均采用煤炭采选业和环境保护部门最常用的指标，易于理解和执行。 
5.2.1 采区回采率 
（1）单采区回采率 

i

i
i S

WR ＝  

式中：Ri——i采区回采率，％； 
     Wi——i采区内的煤炭采出量，t； 
     Si——i采区内的动用煤炭资源储量，t。 
（2）多采区回采率 

有多个采区开采同一个煤层的，实际回采率是指全矿井的采区总回采率，测算公式为： 

n

R
R

n

i
i∑

== 1
总

 

式中：R总——多采区回采率，％； 
     Ri——i采区回采率，％； 
     n——采区内采区数量，个。 
 
（3）工作面回采率 

g

g
g S

W
R ＝  

式中：Rg——工作面回采率，％； 
Wg——工作面煤炭采出量，t； 

      Sg——工作面动用煤炭资源储量，t。 
注：工作面动用储量是指工作面采出煤量与损失煤量之和。 

（4）露天煤矿煤层综合资源回采率 

l

l
l S

WR＝  

式中：Rl——露天煤矿煤层综合资源回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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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采出量，t； 
      Sl——动用可采储量，t。 

5.2.2 原煤入选率 

x

x

S
WF＝  

式中：F——原煤入选率，％； 
Wx——年入选原煤量，t； 

      Sx——年原煤产量，t。 
5.2.3 资源能源利用相关指标 

（1）原煤生产电耗 

R
dD＝  

式中：D——原煤生产电耗，kwh/t； 
d——年原煤生产用电量，kwh； 

      R——年原煤产量，t。 
注：原煤生产电耗,不包含生产办公区、生活区等用电。 

（2）露天煤矿采煤油耗 

R
yY ＝  

式中：Y——露天煤矿采煤油耗，kg/t； 
y——年原煤生产耗油量，kg； 

      R——年原煤产量，t。 
（3）原煤生产水耗 

R
hSs＝  

式中：Ss——原煤生产水耗，m3/t ； 
h——年原煤生产耗水量，m3； 

      R——年原煤产量，t。 
注：原煤生产水耗，不包含生产办公区、生活区等用水。 

（4）原煤生产坑木消耗 

R
mK＝  

式中：K——原煤生产坑木消耗，m3/万t； 
m——年原煤生产坑木消耗量，m3； 

      R——年原煤产量，万t。 
（5）选煤补水量 

M
BSb＝  

式中：Sb——选煤补水量，m3/t； 
B——年选原煤补水量，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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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年入选原煤量，t。 
（6）选煤电耗 

M
dD h

d＝  

式中：Dd——选煤电耗，kwh/t； 
dh——年入选原煤耗电量，kwh； 

      M——年入选原煤量，t。 
注：选煤电耗，不包含生产办公区、生活区等用电。 

（7）选煤浮选药剂消耗 

M
FD Y

Y＝  

式中：DY——选煤浮选药剂消耗，kg/t； 
Fy——年入选原煤耗药剂量，kg； 

      M——年入选原煤量，t。 
（8）选煤重介质消耗 

M
jD j＝  

式中：Dj——选煤重介质消耗，kg/t； 
j——年入选原煤耗重介质量，kg； 

      M——年入选原煤量，t。 
5.2.4 矿井水利用率(%) 

Z
k K

kS ＝  

式中：Sk——矿井水利用率，%； 
k——年矿井水利用总量，m3； 

      Kz——年矿井水产生总量，m3。 
5.2.5 当年抽采瓦斯利用率(%) 

Q
PC＝  

式中：C——当年抽采瓦斯利用率，%； 
P——当年矿井抽采瓦斯利用量，m3； 

      Q——当年矿井抽采瓦斯量，m3，。 
5.2.6 当年产生的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G
g

＝η  

式中：η——当年煤矸石综合利用率（%）； 
g——当年产生煤矸石的利用总量（t）； 

      G——当年煤矸石产生总量（t）。 
5.2.7 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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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L
LL＝  

式中：L——露田矿排土场复垦率（%）； 
Lt——露天煤矿排土场复垦面积（m2）； 

      Lf——露天煤矿排土场面积（m2）； 
注：露天煤矿排土场是指已填满终止的排土场。 

5.2.8 排矸场覆土绿化率 

m

f
g G

G
G ＝  

式中：Gg——排矸场覆土绿化率（%）； 
Gf——排矸场覆土绿化面积（m2）； 

      Gm——排矸场面积（m2）； 
注：排矸场是指已填满终止的排矸场。 

6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